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9号

申请人：宋xx等人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魏文哲，主任

复议请求:

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责令其限期公开申请人提出的相关政府信息。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均系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办墙北村村民，在该村建有房屋，并已居住多年。其后，申请人房屋所在区域被纳入征收范围，为核实征收补偿的合法性，申请人因而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求其依法公开：“申请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新城街道办墙北村的房屋因xx项目建设被征收，现申请公开与申请人同批次被征收的同村庄其他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显，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2024年12月28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称“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需要行政机关对现行有效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本机关不能作区分出来，因而不予提供。”。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答复书》明显错误和违法。具体而言，申请人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业已明确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关于同村庄其他同批次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像是征地补偿安置协议之类的信息。由于包括申请人在内的同村庄其他村民的房屋都是因为征收，双方之间为达成一致必然签订了相应的补偿安置协议。且申请人也仅是要求公开因征收而签订的相关补偿协议之类的补偿信息，换言之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具体的、是明确的并非需要进行加工分享，因而被申请人完全可以将上述政府信息提供给申请人。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不予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行为明显错误和违法，严重侵害了申请人合法权益。现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贵府提起复议，请求贵府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请求，从而防止更大的侵害发生。

被申请人称：

一、申请人申请公开分户补偿明细，答复人并非制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可见，征收土地的实施单位并非答复人，相关征收资料也并非存放在申请人处，申请人公开的信息答复人也未制作。

二、答复人按照上级指示参与相关工作，但并未整理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

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与申请人同批次被征收的同村庄其他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答复人虽然部分参与相关征收工作，但并未整理制作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

三、答复人不予提供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除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

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并不是答复人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若制作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需要向相关单位调取相关资料，而答复人并无调取的职权，同时，答复人也不能作区分处理。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依法不予提供。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答复人不是征收主体，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是答复人已经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依法不予提供，符合法律规定，请区政府查明后，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4年6月29日通过中国邮政国内挂号信方式的方式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与申请人同批次被征收的同村庄其他被征收人的分户补偿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征地补偿安置协议”，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于2024年7月1日签收但并未答复，本机关于2024年11月20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回复，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申请人不服该答复书内容申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申请公开的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或者不属于政府信息的内容，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并对不予公开的内容说明理由。”第三十八条：“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应当是已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除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行政机关可以不予提供。”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查明申请人申请公开的分户补偿明细具体包含哪些内容，未区分已经存在的信息与需要加工分析的信息，答复内容过于笼统，对于不予公开的内容未充分说明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三）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新城街道办事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责令新城街道办事处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重新向申请人作出答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6日


